
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蓝政复决字〔2024〕 第 24号

申请人： 成某某，汉族，性别： 女， 1983年 10月出生，身

份证号码： 43292719831011xxxx,地址： 湖南省蓝山县xx镇xx

村 x x组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4年6月 14 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 (蓝市监处罚〔2024〕 83号) 不服，于2024年 7月 5

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2024年 7月 5 日依法予以

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

被申请人： 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 黄某某，职务： 局长。

。

申请人请求： 撤销被申请人2024年6月 14 日作出的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 (蓝市监处罚〔2024〕 83号) 。

申请人称 ：

一、 因为盘查出来的产品是我放在仓库准备销毁的产 品，

是工作人员强行翻找出来进行拍照取证的 。

二、 本人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也是经过工作人员诱导， 自

已没文化、 不识字、 不懂法的情况下签的名字。

三、 由于生意不好，本人经常外出学习，特别是 4至 5月

一直经常外出学习， 店里一直未正常经营，也一直未销售过过

期产品， 4月停止营业， 6月关门倒闭。开门只为清理剩余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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